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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上可認屬各該地方自治立法權之範圍。反之，地方轄區外之人、事、物

等，原則上即非地方自治立法權所得及之範圍。

至於地方自治立法究係僅以其轄區內之人、事、物為其規範對象，或

已逾此界限而對其轄區外之人、事、物有所規範，就其判斷，除應依地方

自治條例規定之文義認定外，亦應考量其規範效果及實際影響。地方自治

條例規定之文字在表面上縱僅以各該地方居民或事物為其規範對象，然如

其規範效果或適用結果對於轄區外居民或事物，會產生直接、密切之實質

影響，則應認該地方自治條例之規範內容，已超出一縣（市）或一直轄市

之轄區範圍，而應屬跨地方轄區甚至全國性質之事項，自不應完全交由各

地方自治團體自行立法並執行。縱使依憲法第110條第2項規定，得由有關
各縣共同辦理（執行），然其立法權仍應劃歸中央（憲法第108條第1項
第9款及第10款規定意旨參照），只是在執行上容可考量各地差異，而交
由地方執行。」

三、自治條例設立罰則之相關問題

1 罰則制定權的主體
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2項：「直轄市法規、縣（市）規章就違

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義務者，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

罰。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其為罰鍰之處罰，逾期不繳納

者，得依相關法律移送強制執行。」依條文之反面解釋，鄉（鎮、

市）規約不得設有罰則。理由為：立法者鑑於鄉（鎮、市）幅員不

大，如果賦予裁罰權，將有可能造成一縣數制的混亂現象發生，而

影響法秩序的維持。惟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4項：「自治條例經各該
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，如規定有罰則時，應分別報經行政院、中央

各該主管機關、縣政府核定後發布；其餘除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

外，直轄市法規發布後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；縣

（市）規章發布後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；鄉（鎮、市）規

約發布後，應報縣政府備查。」規定「縣政府」亦屬有罰則自治條

例之核定機關，令人誤解鄉（鎮、市）是否亦得制定有罰則自治條

例？此項立法之錯誤，當於未來修法時改正之。

2 罰則之種類限制
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2、3項：「Ⅱ直轄市法規、縣（市）規章

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，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

行政罰。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其為罰鍰之處罰，逾期不


